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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组  
第八届会议  
2009 年 12 月 7 日至 15 日，哥本哈根  

议程项目 3(a-e) 
通过目前、2012 年之前和 2012 年以后的长期合作行动，促使充分、  
有效和持续地执行《公约》，为此，除其他外应处理下列问题：  
长期合作行动的共同愿景  
加强缓解气候变化的国家 /国际行动  
加强适应行动  
加强技术开发和转让行动以支持缓解和适应行动  
加强供资和投资方面的行动以支持缓解和适应行动及技术合作  

《公约》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组的工作结果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增   编  

决定草案-/CP.15 

加强技术开发和转让行动 

 缔约方会议，  

 回顾在《公约》之下、特别是第四条第 1、3、5、7、8 和 9 款之下的承诺，  

 确认目前、2012 年之前和 2012 年以后促进和加强国家和国际合作行动，开发

和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转让无害环境技术，以支持缓解和适应工作，从而实现《公

约》最终目标的重要性，  

 认识到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这个星球构成一项紧急和可能无法逆转的威胁，

这就要求所有缔约方紧急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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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认识到尽早和迅速地减少排放、以及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迫切需要要求

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大规模推广、转让或获得无害环境技术、做法

和工艺，  

 强调需要有效的机制、加强的手段和适当的扶持环境，并消除障碍，促进不断

扩大开发和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转让技术，  

目标  

 1.  决定加强技术开发和转让行动的目标是支持缓解和适应行动，以实现充分

执行《公约》，  

 2.  并决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技术需要的确定必须由国家基于本国国情和

优先事项确定；  

 3.  同意，需要依照国际义务，加速技术周期各阶段的行动，包括技术的研究、

开发、演示、部署、推广和转让(在本决定中下称“技术开发和转让”)，以支持缓

解和适应行动；  

技术合作行动  

 4.  鼓励各缔约方联系《公约》第四条第 5 款和第 1 款(a)项并按照各自的能力

及国情和优先事项，采取通过国家驱动的方针确定的国内行动，以：  

(a) 促进建立和/或加强国家创新体系，酌情包括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b) 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伙伴关系；  

(c) 创造扶持环境，便利加强技术转让行动及动员私营部门投资；  

(d) 发展并加强相关体制、技术和人力资源能力，包括吸收、改造适应和

采用适当和可适用无害环境技术的能力；  

(e) 与目前水平相比增加私人和公共有关能源的研究、开发和演示，努力

至少到 2012 年使全球有关能源的研究、开发和演示翻一番，并在 2020

年前将其增加到目前水平的 4 倍，重点明显转向安全和可持续的低温

室气体排放技术，特别是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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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还鼓励各缔约方联系《公约》第四条第 5 款和第 1 款(c)项并按照各自的能

力及国情和优先事项，参与双边和多边技术开发和转让合作活动，以便除其他外： 

(a) 通过北南、南南和三角技术伙伴关系，促进合作行动，包括通过区域

和国际技术中心和网络；  

(b) 促进与相关国际组织、公共和私营部门、学术界和研究界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安排；  

(c) 加强开发和推广最佳做法；  

(d) 支持国家和区域能力建设；  

拟支持的活动和/或活动结果  

 6.  决定，根据以下第 10(c)段，有资格得到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活动

和/或活动结果，包括以上第 4 段和第 5 段所指的有关行动应通过基于本国情况和优

先事项的国家驱动的进程确定，以期确保达到这些结果的总体效率和有效性，并可

包括但不限于可实现下列各项的活动：  

(a) 发展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内生能力和技术，包括合作研究、开

发和演示方案；  

(b) 部署和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推广无害环境技术和诀窍；  

(c) 增加技术开发、部署、推广和转让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  

(d) 为采取适应和缓解行动部署软技术和硬技术；  

(e) 改进气候变化观测系统和相关信息管理；  

(f) [购买许可证和其他知识产权问题；] 

(g) 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中心；  

(h) 制订并执行缓解和适应国家技术计划；  

技术机制  

 7.  决 定 [作为第 -/CP.15 号决定所指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的一部分界定一

个][设立一个[在缔约方会议领导和指导并对其负责的]]技术机制，该机制将由以下

各部分组成：  

(a) 一个技术执行委员会，如以下第 10 段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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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个气候技术中心，如以下第 15 段所述；  

 8.  [并决定，技术机制和缔约方会议所确定的其他活动的落实应顾及有资格获

得以上第六段所述支持的活动和/或活动结果，并应由第-/CP.15 号决定(资金)之下设

立的[资金安排]提供资金，包括提供按照《公约》第四条第 3 款提供新的和额外的

资金，以支付议定全额增支费用；] 

 9.  进一步决定，技术机制应支持下列活动，包括为之提供资金：  

(a) 便利评估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为加强适应和缓解行动而需要的可承受和

适当的技术；  

(b) 评估为环境无害技术和诀窍的开发和转让或获取提供的资金的适足性

和可预测性；  

(c) [消除技术开发和转让的障碍并加强促进技术转让的手段；] 

(d) 发展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内生能力和技术；加强发展中国家缔

约方能力的能力建设，以开发和转让无害环境技术和诀窍；  

(e) 提供能力建设，为无害环境技术和诀窍的开发和转让加强发展中国家

的能力；  

体制安排  

 10.  [决定，特此界定技术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具有下列指南：  

(a) 根据请求提供关于缓解和适应技术的开发和转让方面的政策和技术问

题的分析，并考虑和酌情建议为促进技术开发和转让从而扶持缓解和

适应行动而可能需要的行动；  

(b) 拟订关于符合资格获得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活动和/或活动结

果的标准；  

(c) 寻求与相关国际技术倡议、相关利害关系方和组织合作，促进各种技

术活动包括《公约》内外的活动之间的连贯一致和合作，与《公约》

之下的其他机构联络，并便利建立网络联系；  

(d) 在国籍、区域和国家三级，通过与相关利害关系方特别是政府和有关

组织或机构合作，推动拟订和利用技术路线图或行动计划，包括制订

最佳做法和指南，作为使缓解和适应行动的促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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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考虑并建议为处理或消除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所指出的技术开发和转让

方面的障碍和可能需要的行动，以扶持缓解和适应行动；  

(f) 促进政府、工业界和研究界在气候缓解和适应技术的开发和转让方面

的合作；  

(g) 按照第-/CP.15 号决定根据关于衡量、报告和合适的模式，监测和评估

缓解和适应两方面与技术相关的行动和支持；  

(h) 提供支持和协助，以开展国家驱动的规划，支持开发和转让无害环境

技术并帮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克服技术周期各阶段的障碍；  

(i) 支持采取必要行动，处理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所指出的技术开发和转让

方面的障碍，以扶持缓解和适应行动；  

(j) [处理与所出现的知识产权有关的问题；] 

(k) 通过接受国政府安排的国别驱动进程制订和执行现实和具体的行动，

以处理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与缓解和适应技术的开发和转让相关的具体

需要；  

(l) 为国家提出的活动的资金筹措研讨技术考虑；  

(m) 酌情支持建立或加强国家或区域提出的技术创新中心和网络，以加速

无害环境技术的开发和转让，从而支持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缓解和适

应行动；  

(n) 支持执行国家驱动的能力建设方案，以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和/或加强本

国能力，从而找出技术备选办法、作出技术选择，以及运用、保持和

改造技术，包括通过结对、研究金、师资培训和在职技术和职业培训，

除此之外，还包括就加强技术开发和转让的能力建设促进相关国际和

国家组织和倡议之间的连贯一致和合作，包括各种中心和网络；  

(o) 通过相关国际技术倡议、组织和国家级区域中心之间建立网络联系并

酌情与《公约》之下的其他机构联络，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

府、工业界和研究界之间在气候缓解和适应技术的开发和转让上的协

作；  

(p) 从技术流动的速度、范围和规模等方面监测和评估为无害环境技术的

开发和转让提供的资助及其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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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向缔约方会议提供政策咨询意见和建议，以实现加强技术开发和转让

行动的目标；  

(r) 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设立技术专题小组；] 

 11.  进一步决定，[本决定设立的]技术执行委员会将替代第 4/CP.7 号决定所建

立、并根据第 3/CP.13 号决定重组的技术转让专家组；  

 12.  进一步决定，技术转让专家组应在缔约方会议第十六届会议上结束其任

务，届时技术转让专家组应完成其目前尚未完成的各项活动，并向附属科学技术咨

询机构及附属履行机构第三十三届会议提交其最后报告供审议；  

 13.  [进一步决定，技术执行委员会应[通过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向缔约方会

议提交关于其工作进度的年度报告以供审议，并根据要求，就加强技术开发和转让

行动的问题酌情向各附属机构和《公约》下的其他相关组成机构提供帮助或建议；] 

与资金的联系  

 14.  [备选 1：进一步决定，技术执行委员会应就以上第 6 段所述有资格获得资

助的活动和/或活动结果向第-/CP.15 号决定(资金)所述资金安排及时提供信息，供其

审议；  

  备选 2：进一步决定，技术执行委员会应就以上第 6 段所述有资格获得资

助的活动和/或活动结果将供资建议转交第-/CP.15 号决定(资金)所述资金安排；] 

技术中心和网络  

 15.  决定兹此规定一个气候技术中心[和气候技术网络]，具备以下职能，以通

过根据请求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支持和加速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推广缓解和适应

的无害环境技术：  

(a) 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及其利害关系方提供咨询意见和支持，以确定技

术需要，实施无害环境技术、做法和工艺；  

(b) 改进和提供关于缓解和适应现有技术和新兴技术的公开可得信息的获

取途径，作为促进广泛交流和传播此类信息的交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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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供培训、信息和劳动力发展方案，以建立和/或加强发展中国家区域

和/或本国能力，从而找出技术备选办法、作出技术选择，以及运用、

保持和改造技术，包括通过师资培训和在职技术和职业培训；  

(d) 推动根据所确定的需要在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迅速采取行动部署现有技

术；  

(e) 通过与私营部门、公共机构、学术和研究机构进行协作，激励和鼓励

开发和转让现有和新兴的无害环境技术以及技术合作机会；  

(f) 开发和定制国家驱动的规划的分析工具、政策和最佳做法，以支持传

播无害环境技术；  

(g) 基于现有机构设立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和[x]区域技术中心，以支持有效

实施气候技术中心的职能，包括支持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缓解和适应

行动；  

(h) 建立一个气候技术网络，以便：  

(一) 利用能与该网络缔结业务关系的其他国家、区域和国际技术中心

所拥有的专业知识；  

(二) 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利害关系方结成国际伙伴关系，以便加速发

明无害环境的技术并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传播；  

(三) 根据要求，到有关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以便支持发展中国

家缔约方所确定的技术行动；  

(四) 酌情开展气候技术中心确定的其他活动；  

(i) [汇编名册以列入][确定]气候技术网络内的专家，由这些专家向技术执

行委员会提供技术咨询；  

 16.  并决定，以上第 15 段所指气候技术中心应就其工作的现状和进展情况提

供定期的更新信息，其中包含气候技术网络的最新情况，经由[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

构 ][技术执行委员会 ]提交缔约方会议，以期确定从更新信息中认定需要采取的行

动；  

[知识产权  

 备选 1：案文中不提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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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选 2：决定：  

 17.  对任何国际知识产权协定的解释或实施不应限制或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

任何措施处理气候变化适应或缓解，特别是发展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内生能力和技

术以及转让和提供无害环境技术和诀窍；  

 17.之二   应采取专门和紧急措施并制订机制，消除由知识产权保护引起的技术

开发和转让方面的障碍，特别是：  

(a) 创建一个全球气候变化技术知识产权库，推动和确保以非专有、免特

许使用费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和相关诀

窍；  

(b) 采取步骤确保共享公共资助的技术和相关诀窍，包括通过推动以免特

许使用费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和 /或提供无害环境技术和诀窍的

方式在公共领域提供技术和诀窍；  

 17.之三   缔约方应在所有相关场合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排除在发展中国家和最

不发达国家对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无害环境技术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并撤销现有

的知识产权保护，包括对通过由政府或国际机构出资开发的技术以及涉及利用用于

气候变化适应和缓解的遗传资源的技术；  

 17.之四   发展中国家有权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所载的全部灵

活性，包括强制许可；  

 17.之五   技术执行机构应建议缔约方会议采取国际行动，支持消除技术开发和

转让障碍，包括因知识产权产生的障碍；  

能力建设  

 18.  [关于能力建设的留空段落] 

需进一步审议的问题  

 19.  同意继续讨论以上第 7(a)和(b)段中所指技术执行委员会的全部任务和组

成以及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的运作模式，并争取完成这方面的讨论，以

期缔约方会议第十六届会议作出一项决定并使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 [于

2011 年 1 月][在新的法律协定通过后]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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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强调各缔约方就本届会议期间所讨论的各项问题继续开展对话十分重要

[，这些问题除其他外包括：处理国家驱动的进程所确定的具体障碍的途径、适应技

术，技术行动计划的模式和路线图、技术开发和转让的鼓励措施，以及技术机制的

研究和开发目标，以期在下届会议上完成对这些问题的审议]。  

[关于衡量、报告和核实及遵约的留空段落]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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